行政执法公示制度
 
第一条 为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监控机制，提高执法工作透明度，保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与监督权，推进依法行政，为我区城市管理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有效的法治保障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 本制度遵循合法、合理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
第三条 行政执法工作实行全部公示原则，接受社会的监督。
第四条 行政执法事前公开内容包括：
（一）执法主体和执法依据：包括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执法单位名称，行政执法所依据的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等规范性文件；
（二）职责权限：处罚、强制等权限，包括执法区域、执法范围、具体执法职责以及内设执法机构职责分工，以及执法人员名单；
（三）执法程序：包括执法流程、执法制度、执法规范等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规定；
（四）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：包括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享有的申请回避、陈述申辩、听证等权利；
（五）救济方式：包括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享有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权利以及途径，行政执法投诉举报的方式、途径及受理反馈程序；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公开的其他行政执法信息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五条 行政执法事中公示内容包括：行政执法人员在进行监督检查、调查取证、告知送达等执法活动时，要佩戴或出示执法证件，出具执法文书，告知行政相对人执法事由、执法依据、权利义务等内容，并做好说明解释工作，按照规定着制式服装，佩戴执法标志。
第六条 行政执法事后公开内容包括：
（一）行政处罚。行政处罚相对人、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、处罚结果、处罚时间以及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等；
（二）行政强制。行政强制的措施、执行方式、执行结果等；
（三）行政检查。行政检查对象、检查依据、检查方式、检查时间、检查事项、抽查内容、存在问题以及整改情况。
第七条 行政执法公示范围按照“公开是原则、不公开是例外”的要求，除下列情形外，其他行政执法信息都应进行公开。
（一）法律、法规规定应当保密的行政执法信息；
（二）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行政执法信息；
（三）公开可能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行政执法信息；
（四）行政机关认为不宜公开的其他行政执法信息，但要进行审查评估，并依法说明理由，同时报本级政府法制机构备案。
第八条 行政执法公示的载体，包括书面、报刊、办公场所公示栏、政府网站可以让行政管理相对人知晓的方式。
第九条 行政执法公示工作由局法宣科牵头，局办公室配合做好各项公示工作。事前、事中、事后符合公示条件的信息，由局法宣科负责梳理制作，审核通过后，由局办公室负责统一公示。
第十条 行政执法公开事项的内容发生变化时，局法宣科应及时提交更新内容，审核通过后由局办公室进行更新。
第十一条 公开期限。行政执法结果信息公开满5年，经公示机构主要负责人审核批准后，及时从公示载体上撤下。原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撤销、确认违法或者要求重新作出的，及时撤下公开的原行政处罚案件信息，并作出必要的说明。
第十二条 管理相对人或者社会公众可以通过政府信息网站，查询综合行政执法局机关执法机构、人员情况以及执法依据、执法程序等内容。
单位可以委托所属人员持单位证明或个人证件查询行政处罚决定书，个人可以持个人身份证查询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公安、检察、法院、纪委、审计等机关查询和复印案件材料，需经主管法制的领导审批。
第十三条 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建立健全考核制度，加强对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推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并将监督检查情况纳入依法行政考核的主要内容。
同时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，对不按要求公示、选择性公示、更新维护不及时等问题，责令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追究有关责任人员责任。
第十四条 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